
臺北市大同區隆和里 114 年度上半年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3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二、地點：隆和里辦公處(景化街 46號) 

三、主持人：沈春華里長                             紀錄：許君翎里幹事 

四、市政府指導長官：無 

五、上級督導人員：洪源孝視導  

六、參加人員：如附簽到表 

七、主席致詞：感謝各位來賓、鄰長及志工夥伴的參與，會議開始。 

八、里辦公處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謝謝各位本年度的對里內活動的參與及配合，今 

    年里內各項活動請各位鄰長志工多加協助。 

九、列席單位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 
(一)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林課員昆徳宣導: 

1. 【防詐騙宣導】詐騙電話手法日新月異，提醒您，臺北市戶政事務所不會透過電話向民眾索

取個人資料，請民眾小心防範，勿將個資透露給不明人士，如有疑義，請立即撥打電話 1999

轉各相關機關求證，或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不依來電顯示或對方提供之電話號碼回撥，

以免受騙上當。 

2. 【人籍合一宣導】[虛報戶籍—撤銷登記並重罰]遷戶口（遷徙登記）應有居住事實，如有申

請不實情形，戶政機關將撤銷登記並依戶籍法 76條處以新臺幣 3,000～9,000元之罰鍰。 

3. 【線上申辦宣導】內政部目前已開放多項戶籍登記事項得於線上申辦，只要符合申辦資格，

使用自然人憑證，就可在家上網申辦多項戶籍登記事項!如需本人親自至戶政事務所申辦

戶政業務，可於線上先行預約申辦時段，歡迎多加運用! 

4. 【電子戶籍謄本 免出門 在家辦】電子戶籍謄本是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的

電子戶籍謄本，與戶所核發紙本具有同等效用，只要使用自然人憑證，即可免出門在家辦

~申辦網址：內政部戶政司電子戶籍謄本申辦作業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16。 

5. 【自 103年 2月 5日起實施新式戶口名簿取代戶籍謄本政策】新式戶口名簿為電腦列印核

發，戶籍資料如無再異動，影印戶口名簿即可提供需用機關使用，無須再往返奔波申請戶

籍謄本。 

6. 【戶政規費電子支付】戶政事務所繳納各項規費可使用「悠遊卡」或「智慧支付」進行電子

繳費，信用卡嘛也通，快速又方便。除了減少現金接觸，出門洽公免帶零錢！ 

7. 【戶政收據無紙化】為提倡節能減碳及配合無紙化作業，戶政事務所提供「電子收據」服務，

民眾若有使用需求，可逕至臺北市政府「收據雲平台」

（https://e-receipts.gov.taipei/TPGovEReceipt/householdInquiry）進行收據查詢、

下載或列印。 

8. 【第一次申請護照】首次申請護照且在臺設有戶籍的國民才可以到戶政事務所辦理喔!  

9. 【申辦自然人憑證】有申辦自然人憑證需求者，可利用線上預先資料填寫作業

(https://moica.nat.gov.tw/rac_form.html)，進行憑證申請以加速申辦流程，填寫後務

必按下「送件」，於 7日內本人攜帶身分證正本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並酌收憑證 IC 卡工

本費 250元。 

10. 臺北市「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自即日起測試

時間可隨到隨辦，相關事項如下： 

(1)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8：30至 17:00。 

(2)報名及考試地點：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3)應備證件：請攜帶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最近 2 年內所拍攝正面彩色

脫帽相片 1張(同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及考試費用 500元。 

11. 有市政問題，歡迎使用臺北市陳情系統(https://1999.gov.taipei)、台北通 App「服務」

項目「有話要說」反映或撥打 1999網路電話諮詢。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16


(二)臺北市社會局大同社福中心陳社工師怡君宣導: 

1. 脆弱家庭服務介紹 

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

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

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 

 

2. 脆弱家庭類型 

 

 

 

 

 

 

 

 

 

 

 

 

 

3. 社福中心角色 

 

 

 

 

 

 

 

 

4. 列冊獨居長者服務介紹 

(1) 列冊獨居長者資格 

凡年滿 65歲，居住本市且非居住於全日型機構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經老人服

務中心/社福中心社工人員評估後,列冊服務: 

1、年滿 65歲以上，單獨居住本市,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市者;列入獨居。

但若長者與親屬關係疏離者，不在此限。 

2、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

列入獨居： 

＊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 

＊同住家屬 1週內有連續 3天（含 3天）以上不在者，列入獨居，但間歇

性不在者，不予列入。 

＊同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 

3、夫與妻同住且均年滿 65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者，列入獨居。 

(2) 獨居長者服務內容 

1.本市相關福利及法律諮詢 

2.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服務 



3.營養餐飲服務 

4.日間照顧服務 

5.居家服務 

6.文康休閒活動安排 

7.機構安置服務 

8.緊急救援系統 

9.獨居長者前往本市立聯合醫院就醫，免付掛號費服務 

10.其他服務：民間團體於農曆春節舉辦相關活動或贈送禦寒衣物、棉被等，並

優先以弱勢獨居長者為服務對象。 

 

5. 臺北市遊民安置輔導服務介紹 

(1) 服務理念及目標：減少對社區環境的負面影響、提供友善夜宿環境 

(2) 輔導及服務措施 

 

 

 

 

 

 

 

 

 

 

 

 

 

6. 簡易助人技巧推廣 

 

 

 

 

 

 

 

 

 

 

 

 

※急難救助受理窗口仍維持現行區公所及社福中心雙軌制，不區分第一次或第二次申請，如區

公所遇民眾多次申請或確有其他福利需求，需社工專業輔導介入，可轉介社福中心。 

 

 



7. 大同區常用社福及資源清單(1121130版) 

編 

號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服務對象 

/內容 
地址 

1 
大同社會福利服務中

心 
2597-4280 

綜合性社福諮詢與

脆弱家庭服務 
大同行政中心 6樓 

2 
大同老人服務暨日間

照顧中心 
2592-9808 

非低收 65歲以上獨

居長者 
重慶北路 3段 347號 3樓 

3 
中山大同身心障礙資

源中心 
2522-2486 15-65歲身心障礙者 長安西路 5巷 2號 2樓 

4 
大同士林婦女支持培

力中心 
2558-0170 婦幼家庭服務 迪化街 1段 21號 7樓 

5 
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

務中心 
2558-0133 新移民家庭 迪化街 1段 21號 7樓 

6 西區新移民關懷據點 2631-6577 新移民家庭 延平南路 207號 4樓  

7 
中山大同少年服務中

心 
2553-9005 

12-18歲少年及其家

庭 
承德路二段 33號 8-10樓 

8 大同區少輔組 2596-6029 觸法少年及其家庭 大同行政中心 5樓 

9 
中山大同兒少保護暨

家庭服務 

2595-2050、

2595-2052 

兒少保護個案及其

家庭 
民族東路 2號 6樓 

10 
西區家庭照顧者支持

中心 
2308-5739 

家庭照顧者關懷服

務 
萬大路 329巷 1-1號 1樓 

11 長照專線 1966 
長者及身心障礙者

照顧 
中山區錦州街 233號 

12 衛福部自殺防治專線 
1925 

(依舊愛我) 
24小時專線  

13 臺北市自殺防治專線 1999*8858   

14 
大同昌吉老人日間照

顧中心 
2598-8710 

輕中度失能長者日

間照顧 
昌吉街 52號 9、10樓 

15 大龍老人住宅 6617-8186 老人住宅 民族西路 105號 4樓 

16 大龍養護中心 2587-5879 
中重度失能身心障

礙者住宿服務 
民族西路 105號 1樓 

17 
臺北市萬和兒童暨社

區共好服務中心 
2591-0109 老幼共融服務 環河北路二段 187號 1~2樓 

 



(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陳所長繪丞宣導: 

1. 犯罪預防反詐騙宣導： 

（1） 假投資網站稱穩賺不賠，當心是假投資詐騙 

A. 投資理財本應有賺有賠 尤其高獲利必定伴隨著高風險，如有投資群組、網友分享穩賺

不賠的操作手法，提供特定的投資網站、APP 供下載註冊，千萬要小心，極可能是詐騙

網站！ 

B. 詐騙集團創設假投資網站，顯示假獲利讓投資人以為獲利豐厚、不斷投入資金，等到想

要出金、提領獲利時，再要求先繳交稅金、保證金等不斷拖延，才發現全是一場騙局… 

C. 165專線每週皆公告假投資網站 (165官方網站-涉詐資訊公告-假投資(博弈)網站），請

投資人審慎選擇投資管道～提高警覺避免受騙。 

D. 經分析假投資案件，不論是以什麼管道及投資名義，詐騙集團都是從加 LINE開始！免

費贈書、免費診股、免費明牌、免費教學加入 LINE推薦假投資 APP或網頁，網路上的

假老師及假助理佛心提供各種投資資訊，請務必保持警覺。 

 

 

 

 

 

 

 

 

 

 

 

 

 

 

 

（2） 不要再被騙第二次，當心二次詐騙！ 

A. 詐騙廣告出新招，詐騙集團利用廣告關鍵字付費搜尋功能，將偽冒的網站魚目混珠，宣

稱可以免費在線諮詢及追回詐騙款項，真相其實是詐騙集團利用網路廣告進行【二次詐

騙】。 

B.  詐騙集團瞄準被詐騙過的被害人，利用民眾對專業人員的信任，謊稱有獨特管道，只要

繳交「服務費」就可以協助追回詐騙款項，但是當被害人付款後就失去聯繫，不僅沒拿

回先前遭詐騙的款項，還損失更多金錢，造成第二次傷害。 

C.  如不幸遭受詐騙，請速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或前往派出所報案，切勿輕信網路「追

回詐騙款項」的錯誤資訊；已經報案的民眾欲瞭解案件進度或後續處理情形，請先向受

理或管轄單位洽詢，以防落入【二次詐騙】的陷阱。 

  

 

 

 

 



 

 

 

 

 

 

 

 

 

 

 

 

 

 

 

2. 交通安全宣導： 

（1） 本市近 5 年(108 至 112 年)每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均超過 26 人， 分析在 108 至

112 年間，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共計 131 人，65 歲以上高齡行人占 93 人；期間高

齡行人死亡比例高達 70.9%。 

（2） 113 年 1 月至 11 月本轄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共計 7人，為提升高齡者之用路安全，

確保通行安全，以降低事故發生率之目標，本分局特利用本次會報宣導提醒高齡者： 

A. 於清晨、天色昏暗外出時應穿著亮色衣服、配戴反光飾物或攜帶手電筒。 

B. 儘量靠邊行走。 

C. 穿越道路時應走行人穿越道(斑馬線)，看清左右無來車時再儘速通過。 

D. 沒有把握剩餘綠燈時間通過路口，應等待下一次綠燈再通過。 

 

(四)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鄭小隊長堯仁宣導: 

1. 推動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1） 鑑於住宅火災案件造成傷亡原因大多歸咎於室內裝修經常使用鐵皮、木材及塑膠等未具

有防火性能之隔間材質，再加上室內空間經常堆積雜物導致逃生通道狹小，以致火災發

生時，火勢延燒相當快速，民眾逃生不易而造成人命之傷亡；為維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本局整合本府各級機關資源，結合本市各區里長、鄰長、防火宣導志工、學校及各種宣

導管道，加強推廣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針對下列處所：5層樓以下老舊建築物、

頂樓加蓋建築物、住宅式宮廟、蝸居、室內違法隔間之出租套房、獨居老人及身心障礙

不便者住所，進行全面訪視，並協助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2）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是使用於未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宅，又稱獨立式火警探測器，內

裝電池，不需配線，可獨立安裝於天花板上或牆壁上，當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偵測到煙霧

或熱氣時，就會發出極大的警報聲響，讓民眾即早應變逃生。市面及網路上販售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可分為偵煙式或定溫式2種。偵煙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於臥室、客廳或

樓梯間，定溫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於廚房。 



（3） 消防局針對符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補助對象，一戶補助一顆，同時宣導自我財產，自行

保護觀念，如有不足應自行購買安裝，後續也要自己定期維護檢測住警器。民眾購買時

需選購有內政部消防署個別認可合格標示，依內政部消防署「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

法」，每個居室至少安裝一只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以掛勾、黏貼、鑽孔等方式安裝於

天花板、 樓板或牆面，裝設位置注意事項如下： 

 

 

 

 

 

 

 

定期維護檢測項目如下： 

 

掃描住警器資訊網 QRCODE可瀏覽更多資訊： 

 



 

2. 防震宣導： 

臺灣位於全球地震最頻繁的環太平洋地震帶，又處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會處，

地震的發生無法避免，如民國88年921集集大地震、91年331大地震、105年0206及113年0403

大地震，均造成重大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此外，日本在民國100年發生311大地震，導致大

規模災害，震驚全球，而地震時的震動搖晃，重者造成建築物倒塌導致人員傷亡，輕者造成

家中家具翻倒、掉落、移動，亦有可能產生傷亡案件。依日本東京消防廳針對地震常見家具

倒落的統計調查報告，發現約20％的家具有倒落情況，且近年地震傷者中，30％~50％受傷原

因是家具類的翻倒、掉落、 移動所致，為避免家具倒落、位移造成人員傷亡及阻礙避難路線，

提出地震時防止家具倒落對策，供民眾參考。 

（1） 平時確認居家安全空間： 

A. 房間內物品應集中收納 房間內家具以固定式家具為主，儘量將物品收納到儲藏室、衣櫥

或加強固定的收納式家具內，生活空間中儘量不堆放雜 項物品，並考慮好放置方向，注

意抽屜滑出，尤其家具類上方不要放置未固定物品，在不影響收納空間下，減少因地震

造成家具倒落、位移而造成傷亡的情事。 

B. 家具放置位置不要阻擋房門和避難路線，並注意不要擺放於可能壓到人的床邊。 

（2） 家具基本固定檢查： 

A. 鎖住有腳輪的家具不需移動時應鎖上腳輪，或利用腳輪托盤等其他工具固定腳輪，使其

不移動。 

B. 桌椅防滑未靠牆放置，特別是桌子和椅子，都需要採取防止移動的對策，如使用桌腳、

椅腳防滑墊片或吸盤。當家中舖有地毯類物品時，應使用防滑墊。 



 

3. 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 

本市行動防災 App提供停班停課、颱風 動態、CCTV即時影像、地震速報、避難疏散等重要災

害資訊，另有《臺北防災立即 go》電子書等功能，可即時查閱各種防災應變常識、提供生活

及防災教育相關資訊。 

 

4. 廟會繞境活動施放爆竹煙火宣導： 

（1） 避免廟會繞境活動施放爆竹煙火不當，導致意外事故發生，請各宮廟於慶祝各種慶典民

俗活動時，建請以播放爆竹煙火音效光碟或製煙機取代燃放爆竹煙火，如須施放一般爆

竹煙火，應填具「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施放一般爆竹煙火報備暨安全維護表」向轄區消防

分隊申請備查。請勿施放飛行及升空類爆竹，並請選購有認可標示之產品，以及遵照爆

竹煙火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施放。 

（2） 主辦之宮廟應於活動前落實相關預防規劃工作，如備置水桶及滅火器 等，於活動開始前

利用時間集合說明滅火器操作及應變事項，並請工作人員於施放爆竹時加強警示作業，

施放爆竹煙火應固定妥當，不可對人、建築物、易燃物丟擲或發射，並保持安全距離，

以免傷及圍觀民眾，另施放爆竹應選擇適當時間，避免妨礙他人安寧。



 

5. 住宅火災起火原因比率最高的爐火烹調應人離火熄觀念宣導： 

近幾年住宅火災起火原因首位為爐火烹調不慎；另分析起火時狀態以人在家忘記烹調中及外

出未關閉爐火致起火最常見。對此，呼籲民眾，平時烹煮食物時應注意「人離火熄」的觀念。

離開廚房時應先關閉爐火，並選用具有熄火安全裝置及溫度感知功能之爐具，若遇需長時間

燉煮食物，人員無法持續注意烹調狀態時，則可設定定時器提醒，避免因忘記或一時疏忽造

成燒焦甚至引起火災。 



 

6.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確實遵照「五要」原則： 

（1） 要保持環境的「通風」。 

（2） 要注意平時的「檢修」。 

（3） 要檢驗合格的「標示」。 

（4） 要選擇正確的「型式」。 

（5） 要注意安全的「安裝」。 

 

 



 

7. 一氧化碳中毒徵狀及處置措施： 

（1） 若有頭昏、噁心、嗜睡等情況，請立即停止使用燃氣熱水器，打開通往室外的窗戶通風;

身體嚴重不適時，請先前往通風良好的室外環境，再打119電話求助。 

（2） 發現家人或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況時，依照急救步驟實施心肺復甦術(CPR)，直到救護

車到場急救。 

 

(五)臺北市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游護理師蕙慈宣導: 

1. 為培養民眾健康自主量測習慣，本中心於每週一至週五上班日 9:00-12:00(個人)、

14:00-16:00(團體)，提供健康便利站免費量測服務，建立自我健康紀錄，鼓勵民眾攜帶

悠遊卡或台北卡至本中心量測。 

相關資訊請洽游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36) 

2. 本中心提供 65 歲以上長者衰弱評估，包含衰弱評估、跌倒、憂鬱三部分，若長者有肌無

力或心理憂鬱等症狀，將提早進行協助健康照護介入方案或轉介至醫院。 

相關資訊請洽吳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37） 

3. 本中心輔導轄區職場，致力推動無菸環境並依職場員工健康需求，推動健康飲食、運動等

活動，以期建立國民健康生活型態、促進工作者身心健康，鼓勵邀請職場共同加入全國

「健康職場認證」。 

相關資訊請洽張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59） 



4. 整合規劃大同區轄區高齡友善服務資源、醫療服務資源及長期照顧等社區資源，進行社區

資源盤點，提供高齡健康照護整合服務模式，建置轉介服務模式，讓長者獲得及時且完

整的服務，歡迎各里段多加運用。 

相關資訊請洽吳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37） 

5. 全球每 3 秒鐘新增 1 位失智患者，為提供失智者及家屬所需的服務與支持性的環境，提

升社區大眾對失智症的正確認識，消弭對失智症的歧視和偏見，打造一個能預防及延緩

失智症的友善社區，由本區公、私部門跨域整合，社區各單位同心協力營造瑞智友善的

社區，首推大同區具特色的迪化商圈為示範點，由一條街道出發，未來規劃街道與巷弄

間的串聯網絡，一起為大同區打造更適合高齡長者的生活環境，營造大同區 5 心服務咱

熊讚(安心、放心、珍心、包容心、體貼心)的瑞智友善社區；並透過「看、問、留、撥」

(如下圖)，一「看到」疑似失智症患者，就主動「詢問」對方的去處，將其「留住」並

協助「撥電話」報警或聯繫家屬，暖心提供失智症者協助，讓失智症者在熟悉友善環境

中安心與安全的生活。 

 

 

 

 

 

 

 

 

相關資訊請洽吳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37） 

6. 為早期發現失智症，本中心提供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以早期發現及早治療，凡 65 歲

(含)以上之民眾，皆可至本中心服務台檢測，經篩檢量表分數≧2 分以上(含)者，將協助

轉介至特約醫院進行確診。 

相關資訊請洽王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33） 

7. 多一份檔案，多一份安心，為預防家中失能長者走失，民眾可持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至臺北市各警察分局偵查隊申請自願捺印指紋服務。 

相關資訊請洽王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33） 

8. 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供居家服務、輔具申請、居家護理、喘息服務及交通接送等，

如里內 65 歲以上失能、獨居及弱勢長輩有需求者，可通知各里地段護士協助轉介。 

相關資訊請洽蔡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39） 



9. 請主動巡檢居家環境，澈底清除家戶內、外孳生源，如輪胎、鐵鋁罐、帆布、水生植物、

寶特瓶及盆栽底盤等，落實「巡、倒、清、刷」，以避免孳生病媒蚊，如有出現發燒、頭

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登革熱疑似症狀，請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國內、外

相關活動史，降低登革熱疫情風險。 

相關資訊請洽林管理師(2585-3227 分機 6653) 

10. 因應新冠病毒持續演變，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接種安全有效之新冠疫苗，以

提升對抗主流病毒株之免疫保護力，且曾確診/感染過、已接種原始株或雙價疫苗

等保護力已嚴重不足，建議民眾踴躍接種新病毒株（JN.1）疫苗，降低重症或死

亡發生風險，相關資訊可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COVID-19疫苗接種資訊網查詢

(https://booking.health.gov.tw/)，或撥打臺北市防疫專線(02)2375-3782詢問 

另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附設大同門診部(昌吉街52號1樓，電話(02)2594-8971免收掛號

費醫療院請多加利用。 

相關資訊請洽陳企劃師（2585-3227 分機 6657） 

11. 為照顧長者健康，衛生福利部自112年11月起除提供全國65歲以上長者公費接種1

劑23價肺炎鏈球菌多醣體疫苗(PPV23)外，再提供1劑13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

(PCV13)，相關說明如下： 

(1) 未曾接種任何肺炎鏈球菌疫苗（13價、15價或23價），先接種1劑公費13價肺炎

鏈球菌疫苗，間隔至少1年後（高風險對象間隔至少8週）再接種1劑公費23價

肺炎鏈球菌疫苗。 

(2) 曾經接種23價肺炎鏈球菌疫苗，且間隔至少1年者，可接種1劑公費13價肺炎鏈

球菌疫苗。 

(3) 65歲以上「機構住民」(包含入住一般護理之家、精神護理之家、老人福利機

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住宿式長照機構、榮譽國民之家等機構者)及「洗腎

患者」完成接種13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PCV13)後，間隔8週，即可接續接

種23價肺炎鏈球菌多醣體疫苗(PPV23)。 

另，全國 55-64 歲原住民納入公費 23 價肺炎鏈球菌多醣體疫苗(PPV23)實施對象，

請民眾前往接種時應攜帶相關證件包括原住民族身分（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如戶

口名簿、戶籍謄本、台北通APP數位卡證等）。 

相關資訊請洽陳企劃師（2585-3227 分機 6657）。 

12. 請檢視家中孩子兒童健康手冊內的「預防接種時程及紀錄表」，是否已按照時程完

成接種各項常規疫苗，如有今(114)年9月入小學的孩童，務必於7月底前完成｢滿5

歲至國小入學前」的常規的疫苗，及早建立幼童完整的免疫力。 

相關資訊請洽陳企劃師（2585-3227 分機 6657） 

 

 

 

 

 



13. 鼓勵民眾參加成人預防保健檢查及四癌篩檢，114年1月1日起條件如下: 

篩檢內容 篩檢對象 備註 

成人預防 

保健檢查 

30-39歲:每5年一次 

35歲以上罹患小兒麻痺者：每年1次 

40歲至64歲：每3年1次 

55歲以上原住民：每年1次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特約

醫事機構查詢網址: 
https://reurl.cc/eWpl77 

B、C型 

肝炎篩檢 

45至79歲：終身1次 

40至79歲原住民：終身1次 

大腸直腸 

癌篩檢 

40-44歲且其父母、兄弟姊妹、子女曾患有大腸癌:每2

年1次 

45-74歲，每2年1次 

本中心每月社區健康篩

檢活動等相關訊息皆公

布於本中心網站
(https://www.dthc.gov.t

aipei/)或可加入本中心官

方line 

 

口腔癌 

篩檢 

18歲以上嚼檳榔(含已戒)原住民族:2年1次 

30歲以上嚼檳榔(含已戒)或抽菸:2年1次 

子宮頸 

癌篩檢 

25-29歲女性:每3年1次 

30歲以上女性:每年1次 

乳癌篩檢 40-74歲女性:每2年1次 

相關資訊請洽羅護理師(2585-3227分機6665)或趙護理師(2585-3227分機6658) 

14. 114年度臺北市老人健康檢查即將於114年1月6日至1月20日開放兩階段取號作業，本區聯

合醫院中興院區、市立聯合醫院大同門診部及悅昇診所皆有提供相關服務，符合資格民

眾可多加利用： 

（1） 第一階段取號：（僅開放網路取號，若民眾無電腦網路資源，可撥打諮詢專線，將有

專人協助） 

A. 取號資格：具中華民國身分證並設籍臺北市且為臺北市政府列冊之特殊族群長者，

包含：65歲以上獨居長者、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障長者及 55 歲以上原住民。 

B. 取號日期：114 年 1月 6日早上 8：00起至 1月 10日下午 5：00 止。 

（2） 第二階段取號： 

A. 取號資格：具中華民國身分證且設籍臺北市之 65歲以上長者及 55歲以上原住民。 

B. 取號日期：114 年 1月 15日早上 8：00起至 1月 20日下午 5：00 止（或額滿為止）。 

C. 取號方式：網路取號及部分現場取號。 

(A)網路取號：可直接上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取號平臺取號（網址：

https://aged.health.gov.tw）或至各特約醫事機構官方網站首頁進行取號。若民

眾無電腦網路資源，可撥打諮詢專線 0800-031-889，將有專人協助於網路平臺取號。 

(B)現場登記：取號時段為 1月 15日早上 8時至院所名額額滿為止。 

 

 

 

 

 

 

 

 

https://reurl.cc/eWpl77
https://reurl.cc/eWpl77
https://reurl.cc/eWpl77
https://reurl.cc/eWpl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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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thc.gov.taipei/)或可加入本中心官方line
https://www.dthc.gov.taipei/)或可加入本中心官方line
https://www.dthc.gov.taipei/)或可加入本中心官方line


 

15. 依菸害防制法第18條~第19條：公眾消費場所、3人以上辦公場所、無菸公園各級學校及

學校週邊人行道、幼兒園、托嬰中心、居家式托育場所等，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

菸標示(不可破損、褪色、被遮蔽)，違規者將處1萬元至5萬元罰鍰，如需禁菸標示貼紙

可與地段護理師或至本中心1樓服務台免費索取。另電子煙易成癮，有多重危害損健康，

無法協助戒菸。 

相關資訊請洽張護理師(2585-3227分機6659) 

16. 菸害防制新法於112年3月22日實施，此次修訂重點如下： 

(1) 全面禁止電子煙。 

(2) 增訂菸品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機制。 

(3) 未滿20歲禁止吸菸菸品。 

(4) 菸品容器警示圖文標示面積增加至50%。 

(5) 不得使用公告禁用之添加物。 

(6) 擴大室內外公共禁菸場所。 

(7) 加重罰則。 

 

 

 

 

 

 

 

 

 

 

 

 

 

 

 

 

相關資訊請洽張護理師(2585-3227分機6659) 

 

(六)臺北市大同區老人服務暨日照中心鄭社工師至惠宣導: 

1. 獨居老人服務： 

       列冊資格： 

     (1)年滿 65歲以上，單獨居住本市，無子女親屬居住臺北市者(與親屬關係疏離者不 



        在此限，且非居住於機構(含立案、未立案)。 

     (2)若有同住者則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無照顧能力、連續三天以上不在、無民法照顧義務、夫妻均滿 65歲以上。 

        里長、里幹事若有發現里內疑似有獨居的長輩，可協助通報。 

        列冊資格須經老服中心社工實際評估，符合得以列冊。 

2. 送餐服務：提供失能長者營養餐飲服務。 

      (須經由台北長照中心評估有此服務需求，得以申請，可撥打 1966 長照專線) 

3. 日照中心之服務 

  (須經由台北長照中心評估有此服務需求，得以申請，可撥打 1966長照專線) 

     (1)服務對象：年滿 65 歲以上的日常生活需照顧之失能者 

        年滿 50歲以上經確診為失智者 

     (2)服務時間：禮拜一到禮拜五，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 

     (3)服務項目：長者健康管理、生活照顧服務、輔療活動、依興趣安排小組、 給予家 

        屬支持服務以及福利諮詢及資源連結、交通接送服務等  

     (4)參觀面談→長照評估→體檢→家訪→簽約→收托服務 

     (5)聯絡方式：更詳細資訊可電洽 02-2592-9008  

 

(七)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大同區清潔隊林分隊長秋桔宣導: 

1. 114年農曆春節期間之垃圾清運 

詳如文宣內容，里長與各位鄰長、志工如有疑問可電洽蘭州或大龍分隊。 

  
 

 

 

 

 

 

 



2. 登革熱防疫宣導 

 
 

(八)上級督導人員洪源孝視導宣導： 

1. 大同區防災民生救濟物資宣導 

 

 

 

 

 

 

 

 

 

 

 

 

 

 

 



2. 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方案宣導 

 

 

 

 

 

 

 

 

 

 

 

 

 

 

 

3. 上級指導員講評 

非常高興且榮幸參加貴里里鄰工作會報，貴里里長及鄰長都非常認真努力，會議也進行得非常

流暢，在此謹代表大同區公所感謝里長及各位鄰長一直以來對市府政策與活動的支持與推動，

未來也請各位繼續支持與推動市府的政策與活動。 

 

十、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里 114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辦理。 

(二) 114年度補助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 280,000元整以經常門支出，20,000元整以資本

門支出。 

(三) 預計辦理：(資本門) 

購買筆記型電腦（預算 20,000元整）。 

(四) 預計辦理(經常門)：預算 280,000萬元，預計辦理： 

1.網路費(預算 7,068元整）。 

2.音樂著作財產權公開演出概括授權契約(預算 3,455元整）。 

3.為民服務業務檢討會暨新春餐敘(預算 45,000元整)。 

4.新春揮毫活動(預算 11,000元整)。 

5.滅火器藥劑更新(預算 31,000元整)。 

6.辦理節慶活動(元宵節、端午節、中元節、重陽節、聖誕節等)（預算 157,000元整）。 

7.其他（剩餘 25,477元整授權由里長統籌運用之）。 

決 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二：114全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9年 11月 3日北市民治字第 1096027422號函說明三有關里

辦公處租用區民活動中心辦理里鄰相關活動規定事項辦理。 

(二) 活動項目： 

1.文化之旅。 

2.國標舞。 

3.瑜珈。 

4.歌唱班。 

5.里民座談。 

6.………………。 

7.其他能增進區民情感，公共利益之正當活動。 

決 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三：114年度迪化污水處理廠回饋金預算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辦理。 

(二) 本里 114年度迪化污水處理廠回饋金共計新臺幣 198,824元整，全數以經常門支出。 

(三) 預計辦理：  

      1.母親節活動（預算 38,824元整）。 

      2.發放助學金（預算 60,000元整）。 

            3.中秋節活動（預算 100,000元整）。 

決 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四：114年度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辦理。 

(二) 擇日辦理，行程由里長統籌規劃之。 

(三) 預計辦理： 

1.兩天一夜活動。 

2.一日遊活動。 

決 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五：114年度鄰長自強活動補助款等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辦理，每位鄰長補助新臺幣 3,840

元整。 

(二) 擇日辦理，並舉辦鄰長自決，擇康樂股長協助里長統籌規劃之。 

決 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案由六：有關 114年度推動資源回收工作補助金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獎勵推行資源回收垃圾減量實施要點」辦理。 

(二) 114年度本里推動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工作補助款尚未獲知補助金額，待金額確定後

將擇期辦理相關活動。 

決 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規定辦理。 

 

十一、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